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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9〕 42 号 

 

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临淄区人民政府与区总工会 

联席会议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

《临淄区人民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

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11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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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人民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工会的联系，充分发挥工会组

织的参政议政和桥梁纽带作用，密切党和政府与职工群众的联

系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联席会议是区政府与区总工会共同研究、协商解决

涉及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工会组织自身建设等方

面重大问题而联合召开的专门会议，是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、听

取职工群众意见的重要途径，是工会加强源头参与、反映职工意

见的有效形式。 

第三条 联席会议应从党和政府工作大局出发，围绕解决涉

及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和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突出问题，工会在推

进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实际问题，以及如何充分

调动广大职工支持参与改革发展稳定的积极性等方面提出议题。

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、政府工作中涉及职工利益和

工会工作的有关政策措施；工会服务党委、政府工作大局的重要

举措和年度重点工作，以及工会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、法

规和措施的意见建议。 

（二）研究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，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

目标任务、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功立业的有关问题；研究在

全面深化改革中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、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

方面的有关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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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研究解决劳动就业、收入分配、劳动安全卫生、社会

保障、职工培训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；研究有关保障

职工民主政治权利、精神文化权益、社会权利和生态文明权益方

面的重要问题。 

（四）研究工会工作中需要政府支持帮助的问题。 

（五）通报上次联席会议议题的落实情况。 

（六）政府和工会认为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。 

第四条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，具体时间由区

政府办公室与区总工会商定。如遇特殊情况和重大问题，经协商

可以随时召开。 

第五条 联席会议的筹备工作由区政府办公室与区总工会

共同承担。双方商定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议程、出席人员、主持

人和其他具体事项。会议出席人员一般包括：政府领导同志、办

公室主任，综合部门以及与议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；工会领导

同志、相关职能部（室）负责人；必要时可安排职工代表、劳动

模范代表、基层工会干部等有关人员列席会议。会议一般由区政

府领导同志主持。 

第六条 联席会议工作程序： 

（一）联席会议由区总工会提请区政府共同组织召开。 

（二）联席会议议题由区政府办公室与区总工会协商确定。 

（三）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下发会议通知，协调议题涉及部门

和单位参加会议；区总工会负责准备有关会议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对事先未提交事项，联席会议原则上不安排研究协调。 

（五）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要形成会议纪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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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区政府办公室和区总工会共同负责督促会议决议事项

的落实，并在下次联席会议上通报进展情况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


